
 

 
282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2 期 院會紀錄 

說明： 

一、遠見雜誌 2012 年 3 月 29 日公布「2012 幸福感調查」，針對台灣民眾在快樂、健康、經濟

所得、生活滿意、社會連結（包括安全感、歸屬感、自尊的來源）等 12 個面向調查。結果

顯示國人個人幸福感分數為 64.2 分（滿分 100 分），勉強及格，但是台灣社會的快樂指數

僅有 48.9 分，明顯不及格。台灣整體社會快樂指數，低於民眾的個人幸福感，顯示國人幸

福感已呈現不滿足的傾向。 

二、其中「個人的財務及收入滿意」、「個人的未來生活保障信心」兩個面向，只有 5.42 分與

5.69 分（1-10 分滿意度），是 12 個面向的中倒數兩名，顯示房價與物價高漲、薪水卻不漲

，民眾對未來經濟感到擔憂，是影響幸福感的關鍵因素。 

三、諷刺的是，對 40 位現任內閣官員進行「幸福感調查」，結果發現，76.9%的內閣官員認為

台灣人民「還算幸福」、15.4%認為「非常幸福」，7.1%認為「有點不幸福」。整體有高達

92.3%官員認為台灣人民是幸福的。顯見「安心內閣」很難體會人民的感受並且自我感覺良

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（ECFA）

自 2010 年 6 月簽署，於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實施，並於 2011
年 1 月 1 日早期收穫計畫貨品貿易開始降稅，迄今已一年多

卻遲未依世界貿易組織對於區域貿易協定之透明化機制規定

進行完整通知（Notification），仍僅停留於早期通知（Early 
Announcement）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 WTO 對於區域貿易協定之透明化機制規定，區域貿易協定之完整通知需盡早作成，依

規各協定成員國於區域貿易協定簽署完成之後，或是任一協定成員國對協定部分內容作出

適用的決定之後，即向 WTO 作正式通知；或是協定成員國間偏惠待遇適用之前，皆需向

WTO 進行完整通知，並無排除過渡性協議的通報義務。 

二、台灣與中國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簽署 ECFA，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實施，並於 2011 年 1 月 1

日早期收計畫貨品貿易開始降稅，兩者之間已有實質偏惠待遇之適用，但是對 WTO 目前還

是停留早期通知階段，未依 WTO 有關區域貿易協定之規定，對各會員國進行完整通知以供

檢視。 

三、美國貿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外國貿易障礙評估報告中指出，台灣與中國雖已簽署 ECFA，但直

到今年 2 月，會員國皆尚未收到關於 ECFA 之正式通知，使得美國將此事件納入台灣與美

國間的貿易障礙。政府遲遲不將 ECFA 通報 WTO，是否將 ECFA 視為國內協？是否台灣因

此違反 WTO 會員國義務。 


